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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清華大學勞工健康服務計畫 

  108 年 6 月 21 日 108 年度第 2 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議通過 

一、 依據傳染病防治法、職業安全衛生法、勞工健康保護規則、個人資料

保護法及大專校院類檔案保存年限基準表等相關規定，提供受僱於本

校獲致工資者(以下稱受僱者)健康服務，特訂定「國立清華大學勞工

健康服務計畫」（以下稱本計畫）。 

二、 為維護受僱者健康，依據體(健)檢資料與職場選、配、復工之需求，

進行以下健康服務計畫。 

(一) 早期發現疾病、早期治療，辦理健康促進活動。 

(二) 檢查結果異常者之追蹤管理及健康指導，提供工作適性配工與復工

的建議。 

(三) 工作相關傷害之預防、健康諮詢、急救並緊急處置。 

(四) 預防及監控傳染病在校園傳播。 

三、 各單位及人員相關之權利義務 

(一) 雇主：校長 

本計畫之推動與執行。 

(二) 工作場所負責人：各單位主管、計畫主持人及實驗室指導教授。 

1. 協助本計畫之推動與執行。 

2. 依職權指揮、監督所屬執行本計畫之事項，協調及指導有關人員

實施，通知新進人員於報到時應繳交規定期限內之體格檢查報告。 

3. 確認新進(在職)人員如有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時，應通知環安

中心及衛保組，依相關法規定期或於變更其作業時，實施特殊體

格(健康)檢查。 

4. 協助相關人員工作適性評估、復工、配工與工作調整。 

(三) 勞工：受僱者 

1. 到職前備妥符合年限內的體格檢查報告正本(醫院或本人簽章證

明與正本相符之影本)於新進人員報到時繳交至衛保組。 

2. 於取得人事編號後一周內至本校健康照護系統完成勞工一般健康

檢查及列管實驗室問卷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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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接受體格檢查、健康檢查及特殊體格(健康)檢查之義務，如有

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時，應通知環安中心及衛保組。 

4. 公保教師40歲以下者每5年應進行一次健康檢查或依實際年齡按

法規提供規定年限內之健康檢查報告。 

5. 依照本計畫，主動提出健康需求，並配合適性評估、復工、配工

與工作調整。 

(四) 人事室 

1. 協助提醒新進人員於報到時應至衛保組繳交規定期限內之體格檢

查報告。 

2. 辦理軍公教人員健康檢查。 

3. 提供當年度須受檢之在職人員健康檢查名單(含公保教師)。 

4. 提供受僱者基本資料、工時、請假情形及職務異動等資料。 

5. 協助工作適性評估、復工、配工與工作調整。 

6. 辦理職災醫療補助申請。 

(五) 環安中心 

1. 辦理作業環境與健康危害因子風險評估、分析與建議。 

2. 辦理職業病預防事項、執行職務遭受不法侵害預防指引事項。 

3. 提供特別危害健康作業人員名單，並協助辦理健康檢查事項。 

4. 協助工作適性評估、復工、配工與工作調整或更換。 

5. 協助健康服務計畫之規劃、推動與執行。 

6. 協助辦理急救及衛生教育訓練。 

(六) 衛保組 

1. 辦理在職人員健康檢查、健康教育、健康促進與衛生指導。 

2. 辦理職業衛生之紀錄、健康指導與評估等醫療資料之保存及管

理，並應注意保護個人資料安全。 

3. 一般及工作相關傷病之防治、健康諮詢、急救及緊急處置。 

4. 辦理急救及衛生教育訓練。 

5. 實施校園傳染病防治與監控措施並宣導疫苗預防接種。 

6. 會同環安中心與勞工健康服務醫師調查在職人員健康情形與作業

之關連性，並採取必要之預防及健康促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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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會同環安中心與勞工健康服務醫師，至校內單位及實驗室進行現

場訪視，辨識與評估工作場所環境、作業及組織內部影響健康之

危害因子，並協助提出改善措施之建議。 

8. 定期報告有關受僱者健康服務之建議。 

9. 配合辦理其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事項。 

四、 相關檢查規定 

(一)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及勞工健康保護規則，除於僱用新進人員時應要

求實施一般體格檢查外，另按其作業類別實施特殊體格檢查。對在

職人員應定期實施一般健康檢查，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實施特

殊健康檢查。 

(二) 新進人員一般及特殊體格檢查： 

1. 體格檢查項目依勞工健康保護規則一般體格檢查項目，特殊體格

檢查項目進行健檢。 

2. 由用人單位確認新進人員是否接觸特殊危害健康項目，並通知該

新進人員應至勞動部許可之醫療院所自費進行體格檢查。 

(三) 依勞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15 條規定，在職人員應依下列規定，定期接

受一般健康檢查： 

1. 年滿六十五歲以上者，每年檢查一次。 

2. 年滿四十歲未滿六十五歲者，每三年檢查一次。 

3. 未滿四十歲者，每五年檢查一次。 

(四) 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人員應定期接受特殊健康檢查或於變更作業

(開始從事或變更特別危害健康作業項目)前應主動接受特殊體格檢

查。 

(五) 從事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每年應接受健康檢查。 

(六) 實驗動物從業人員或操作人員每年應接受健康檢查。 

五、 健康管理與健康指導 

(一) 分級健康管理 

1. 第一級管理：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全部項目正常，

或部分項目異常，而經醫師綜合判定為無異常者。 

2. 第二級管理：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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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異常，經醫師綜合判定為異常，而與工作無關者。 

3. 第三級管理：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

目異常，經醫師綜合判定為異常，而無法確定此異常與工作之相

關性，應進一步請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評估者。 

4. 第四級管理：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

目異常，且與工作有相關者。 

5. 屬於第二級管理以上者，由醫師註明其不適宜從事之作業與其他

應處理及注意事項；屬於第三級管理或第四級管理者，由醫師註

明臨床診斷。 

6. 對於第二級管理者，由護理師提供個人健康指導；第三級管理者，

由職業醫學科專科醫師實施健康追蹤檢查，必要時應實施疑似工

作相關疾病之現場評估，且應依評估結果重新分級，並將分級結

果及採行措施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通報；屬於第四級管理

者，經醫師評估現場仍有工作危害因子之暴露者，應採取危害控

制及相關管理措施。 

(二) 未滿十八歲、職務遭受不法侵害、工作場所母性健康保護、異常工

作負荷促發疾病、人因性危害預防等之在職人員，另適用勞工健康

保護相關計畫規定，由從事勞工健康服務醫師主導及職業衛生護理

師協助進行危害評估、健康指導與相關建議。 

六、 其他 

(一) 違反前述檢查之義務者，得處新台幣三千元以下罰鍰。 

(二) 健檢報告依勞工健康保護規則規定保存 7-30 年，本計畫執行紀錄或

文件歸檔依大專校院類檔案保存年限基準表規定留存 10 年。 

(三) 本計畫未規定事項或法令修改時，依相關規定辦理。 

七、 本計畫經本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 


